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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商务局文件  
 

 

江商务贸发〔2023〕87号 

 

 

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江门市分团 

关于开展广交会一般性展位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 

为公平、有序、透明地组织我市企业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

易会（以下简称广交会），根据《广东交易团江门市分团广交会一

般性展位安排实施细则》（江商务贸发〔2023〕86号，简称《实

施细则》）和广东交易团的统一安排，决定启动新一轮广交会一般

性展位评审工作。现将申报及评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计划报名申报第 134届广交会一般性线下展位的我市企业，

需参加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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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审程序及进度 

（一）企业申报（2023年 8月 15日截止）。 

本次评分采取纸质申报的方式。企业需提交以下资料。 

1．企业按照《实施细则》要求，通过广交会参展易捷通系

统（网址：https://exhibitor.cantonfair.org.cn/#/login）打印申请表，

盖公章后连同《广东交易团江门市分团一般性展位评分表》（附

件 2）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相关证明材料按展区送所属县（市、

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（联系方式见附件 3）。 

2．企业“展区出口额”由我局统一调取。 

3．相关佐证材料的复印件，如认证体系证书复印件、专利

证书复印件、商标证书复印件等（企业只需提交“计分部分”证

书复印件即可，超过相应栏目总分值的其他证书可不必再提交）。 

4．请各企业将以上资料装订成册（每个展区均需单独评分，

并提供有别于其他展区的证明材料，如不可重复计分的专利证书等）。 

5．请于 2023年 8月 15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两份交属地商

务主管部门。 

（二）评审（2023年 8月 22日前完成）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于 2023年 8月 16日上午统

一将资料送我局。市商务局成立工作专班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

主管部门安排 1名专职人员在我局集中办公[企业申报数量最多

的两个县（市、区）应安排 2人]，对资料进行审核，直至本次一

般性展位评审工作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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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周密安排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实施细则》规定，

抓细抓实各项工作，确保此次评审工作顺利进行。要指定工作责

任心强、熟悉广交会业务的同志专职参与评审，确保评审质量，

如期完成各阶段工作。 

（二）扶优扶强，务求实做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宣传动员，深入调查研

究，着力发掘、推荐本地区优质企业申报。本次广交会一般性展

位评分，专精特新、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事项可以加分，请积极发

动该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广交会展位， 

（三）严明纪律，确保公平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实施细则》规定

开展工作，评审过程中有关信息要严格控制知悉范围。加强对评

审的全过程监督，严明纪律要求，全力保障评审结果公平公正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企业提交的海外市场注册商标证书，除台湾、香港和

澳门三地外，其他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证书应同时提供

中文译本。英语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证书，请在主要栏目注明

中文，如注册商标的商品名称、注册地国家（地区）名称、注册

机构名称、商标使用有效期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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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申报材料按《实施细则》中展位评审标准顺序排

列胶装好，并将无关资料剔除。材料分展区进行申报，每个展区

一式两份。 

（三）已经纳入第 128届广交会一般性展位评分展会不再计

分。如已经纳入第 128届广交会一般性展位评分“巴拿马国际贸

易博览会暨中国江门（巴拿马）商品展览会”不再计分。 

明确“上次一般性评审以来，参加江门市商务局公布的《江

门市重点展览计划》内的展会”的展会时间范围是 2020年 6月 1

日至 2023年 8月 8日。评分材料需提供展览合同及展位费发票复

印件。 

经研究，计划于 2023年 9月 12—14日在巴西圣保罗举办的

2023巴西国际家庭用品礼品展览会为我市 2023年国外重点国家

展会项目，纳入本次评分范围。评分材料需提供展览合同及展位

费汇款水单复印件。 

（四）企业参展申请生效不代表获得展位。展位安排结果以

“参展易捷通”最终公布展位号为准。 

（五）“参展易捷通”为广交会官方唯一展位申请渠道。展位

申请相关事宜请先与所属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联系。所有

参展事宜，包括缴纳参展费用、办理证件等，均须通过所属县（市、

区）商务主管部门办理。广交会出口展不委托除交易团以外的任

何单位或个人代理任何展位申请、安排等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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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2023年 8月 16日后（含 8月 16日）不再受理评分

申请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．江门市商务局关于印发《广东交易团江门市分团

广交会一般性展位安排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江商务

贸发〔2023〕86号） 

2．广东交易团江门市分团一般性展位评分表 

3．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

 

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江门市分团     

（代  章）              

  2023年 8月 9日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	



